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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9        证券简称：天虹股份        公告编号：2018-026 

 

关于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深圳市天虹置业有限公司与苏州天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吸收深圳市天虹置业有限公司与苏州天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的议案》，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瘦身健体、提质增效”的

总体要求，为减少公司管理层级、优化管理结构、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同意公司

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天虹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置业”）及苏州

天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商业”）的全部资产、负债和权益。吸

收合并完成后，公司存续经营，深圳置业和苏州商业的独立法人资格依法注销。 

本次吸收合并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一、被合并方基本情况 

（一）深圳市天虹置业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62787247P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中心路（深圳湾段）3019号天虹大厦 17楼 

法定代表人：高书林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0年 9月 29 日 

经营范围：自有物业租赁；商场管理（以上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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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须审批的项目除外）。 

财务状况：截至 2017年 12 月 31日，深圳置业的资产总额为 75,790.11万

元，负债总额为 47,432.42万元，净资产为 28,357.69万元；2017年，深圳置

业实现营业收入为零、净利润 980.10万元。以上财务数据为经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深圳置业（母公司）财务数据。 

深圳置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苏州天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8831424XM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苏雅路 388号新天翔商业广场 2幢 101 室 

法定代表人：吴健琼 

注册资本：110万元 

成立日期：2006年 4月 16 日 

经营范围：商业管理服务；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 2017年 12 月 31日，苏州商业的资产总额为 83,435.82万

元，负债总额为 42,935.55万元，净资产为 40,500.27万元；2017年，苏州商

业实现营业收入为零、净利润 485.26万元。以上财务数据为经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苏州商业（母公司）财务数据。  

苏州商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本次吸收合并的方式、范围及相关安排 

1、公司吸收合并深圳置业和苏州商业的全部资产、负债和权益，吸收合并

完成后公司存续经营，深圳置业和苏州商业的独立法人资格将依法注销。  

2、公司吸收合并深圳置业和苏州商业的基准日为 2017年 12月 31日。 

3、吸收合并完成后，深圳置业和苏州商业的所有资产合并纳入公司，全部

债权债务及其他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由公司承继。合并基准日至本次合并完成

日期间所产生的损益全部由公司承担。  

4、合并各方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履行通知债权人和公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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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具体办理本次吸收合并所涉及的税

务、工商、资产移交、资产权属变更和登记等一切事宜。 

6、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吸收合并事项后，合并各方及时履行法律

法规或者监管要求规定的程序。本次吸收合并不涉及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等

事项的变更。 

  

三、本次吸收合并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是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瘦身健体、提质

增效”的总体要求作出的调整，同时有利于减少公司管理层级、优化管理结构、

提高资产运营效率，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深圳置业和苏州商业作为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吸收合并事项不会对公司产

生实质性影响，亦不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